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1 
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

吨采选工程项目【注】 
209,149.90 173,000.00 

2 
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

项目 
169,088.31 141,000.00 

3 
凡口铅锌矿采掘废石资源化利用技

术改造项目 
19,898.28 16,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合计 448,136.49 380,000.00 

【注】多米尼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 200 万吨采选工程项目投资总额为 29,570.60 万美元，美

元兑人民币汇率按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间价 1 美元=7.0729 元人民币计算，该项目投资总额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29,650.05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 

四、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五、会计师鉴证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众环专字（2020）050174 号鉴证报

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中金岭南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计划，不会损害股东利益。

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局和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金岭南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龙  敏              龚建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7 日 

 
 


